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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報表)業經審計委員

會同意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瓊

及游淑芬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審計委員會併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連同

盈餘分配表出具書面同意報告書在案。 

2、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與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9~16 頁【附件一】及第 19~38 頁【附件四】。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28,38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9,850,767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98,072 權) 

93.95% 

反對權數：6,17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175 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0.00% 

棄權權數：504,24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4,244 權) 

2.38% 

未投票權數：767,20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3.63% 

決議：本案經現場股東票決結果，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 110 年 3 月 9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9 頁【附件五】。 

2、本公司一○九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80,714,289 元，提列 10%的法定盈餘

公積為新台幣 28,034,547 元後，累積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501,344,122 元，

擬分配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7 元，合計為新台幣 197,474,970 元，計算至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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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經此分配後之期

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303,869,152 元。 

3、嗣後若因辦理私募普通股、買回庫藏股或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司債

轉換或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

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4、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並於股東會通過後，擬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暨其他相關事宜。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28,38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9,827,87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75,175 權) 

93.84% 

反對權數：32,27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2,275 權) 

0.15% 

無效權數：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0.00% 

棄權權數：501,041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1,041 權) 

2.37% 

未投票權數：767,20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3.63% 

決議：本案經現場股東票決結果，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依主管機關公告「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本公司股東常會

延期至 7 月 15 日召開，有關本次股東會修訂相關辦法之條文應以股東會實際開會日為

準，故修訂日期皆修正為 110 年 7 月 15 日。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1 月 21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90150567 號函規

定，為提升公司治理及維護股東之權益，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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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40 頁【附件六】。 

2、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常會討論。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28,38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9,850,92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98,225 權) 

93.95% 

反對權數：7,22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7,225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0.00% 

棄權權數：503,041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3,041 權) 

2.38% 

未投票權數：767,20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3.63% 

決議：本案經現場股東票決結果，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09 年 6 月 12 日證櫃監字第

10900582661 號函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辧法』部分條文，修訂前

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41 頁【附件七】。 

      2、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常會討論。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28,38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9,849,82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97,125 權) 

93.94% 

反對權數：8,32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325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0.00% 

棄權權數：503,041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3,041 權) 

2.38% 

未投票權數：767,20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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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經現場股東票決結果，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全面改選第八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三席)案，提請 改選。 

說明：1、本公司第七屆董事任期將於民國 110 年 5 月 30 日屆满，故擬於本年度股東

常會全面改選。 

      2、依主管機關公告「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本公

司股東常會延期至 7 月 15 日召開，故改選新任董事之任期應以實際改選日

起算。 

      2、依公司章程第十四之一條規定，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

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3、為配合公司實際營運需要，全體新任董事於選任後即刻就任，任期自民國

110 年 7 月 15 日至民國 113 年 7 月 14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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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4、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已連續達三屆任期，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規定，應公告繼續提名其擔任獨立董事之理由：祝

友軍先生因各方面之經驗極為豐富，能為本公司提供各種重要建言，雖已連

任本公司三屆獨立董事，但公司仍需倚重其專業，使其於行使獨立董事職責

外，仍可發揮其專長，提供專業意見與監督公司運作，對公司有顯著助益，

故本次選舉擬繼續提名其任本公司獨立董事。 

 

 

序

號 職稱 戶號/ 
身分證字號 候選人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現職 持有 

股數 

1 董事 2 李建興 
逢甲大學機械

工程系 

精宸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實威科技(股)公司資訊部特

別助理 

實威國際(股)公司董事長 

實威國際(股)公司董事長 

麗興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 

研威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負責

人 

3,374,214 股 

2 董事 1 許泰源 
台灣科技大學

管理研究所 

大眾電腦(股)公司業務專員 

台灣鷹圖(股)公司業務經理 

未來趨勢科技(股)公司董事

長、總經理 

實威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總經理 

實威國際(股)公司董事長、

總經理 

實威國際(股)公司總經理 

SolidWizard Technology 

Holding Co.,Ltd.負責人 

UnitedWizard Technology 

Co.,Ltd.負責人 

華源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 

2,367,753 股 

3 獨立

董事 
A121XXXXXX 祝友軍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

學系 

敏德企業(股)公司開發部經

理 

精宇聯國際(股)公司開發部

經理 

精宇聯國際(股)公司總經理 

精聯宇聯國際(股)公司董事 

精展國際(股)公司監察人 
0 股 

4 獨立

董事 
64 廖聰賢 

台灣科技大學

管理研究所 

震旦行電子零件事業部主管 

夏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兼總經理 

菱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菱旺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0 股 

5 獨立

董事 
S120XXXXXX 陳順發 

國立中興大學

法商學院會計

學系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二十一年

(合夥人十年) 

律成管理顧問公司負責人 

炎洲(股)公司獨立董事 

新洲全球(股)公司獨立董事 

和椿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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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當選身份 戶號或身份證字號 戶名或姓名 當 選 權 數 

董    事 1 許 泰 源 24,411,624 

董    事 2 李 建 興 22,984,608 

獨立董事 A121XXXXXX 祝 友 軍 17,269,737 

獨立董事 F122XXXXXX 廖 聰 賢 17,264,013 

獨立董事 S120XXXXXX 陳 順 發 17,264,013 

 

柒、其他議案：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之規定辦理。 

      2、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如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

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爰依法提請股東

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新選任董事自就任日起競業禁止之限制。 

      3、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常會討論。 

      4、新選任之董事擬解除競業禁止明細如下： 

 
職 稱 姓 名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董事 李建興 
研威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負責人 

麗興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 

董事 許泰源 

SolidWizard Technology Holding Co., Ltd.負責人 

UnitedWizard Technology Co., Ltd.負責人 

華源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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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 祝友軍 
精宇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精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獨立董事 廖聰賢 菱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陳順發 

律成管理顧問公司負責人 

炎洲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28,38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9,849,387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96,692 權) 
93.94% 

反對權數：7,283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7,283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0.00% 

棄權權數：504,51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4,516 權) 
2.38% 

未投票權數：767,20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3.63% 

決議：本案經現場股東票決結果，照原案表決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十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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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涵括之內容 

本公司考量其個別狀況與需要所訂定之

道德行為準則，至少應包含下列八項內

容： 

2.1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本公司整

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突，例如， 

當本公司董事或經理人無法以客觀

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公務時，或是

基於其在本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

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本公

司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

係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

重大資產交易、進（銷）貨往來之

情事。本公司應該以不危害全體股

東權益為考量，盡力防止利益衝突

之情事發生，並於董事會議中供董

事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

潛在之利益衝突。 

2.2~2.6略 

2.7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為準

則之行為： 

本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

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規

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向經理

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

報。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事，本

公司於員工工作規則中訂定意見溝通

管道及申訴制度，並讓員工知悉公司

將盡全力保護呈報者的安全，使其免

於遭受報復。 

第二條 涵括之內容 

本公司考量其個別狀況與需要所訂定之

道德行為準則，至少應包含下列八項內

容： 

2.1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本公司整

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突，例如， 

當本公司董事或經理人無法以客觀

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公務時，或是

基於其在本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

其自身、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獲致不當利益。本公司應特別注意

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資金貸

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

易、進（銷）貨往來之情事。本公

司應該以不危害全體股東權益為考

量，盡力防止利益衝突之情事發

生，並於董事會議中供董事或經理

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

益衝突。 

2.2~2.6略 

2.7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為準

則之行為： 

本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

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

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

向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

當人員呈報。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

法情事，本公司於員工工作規則中

訂定意見溝通管道及申訴制度，允

許匿名檢舉，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

盡全力保護檢舉人的安全，使其免

於遭受報復。 

配合法令規定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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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

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

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

知。 

以下略 

第二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以下略 

配合條文規範修正。 

第八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

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為假決議。於當次會議未結束

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

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八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

股份數等相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

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

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

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

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

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

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

請股東會表決。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

股東之權益，修正第二

項。 

第十三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

單與其當選權數。 

 

第二項略。 

第十三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

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

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第二項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護

股東之權益，修正第一

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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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

須在每張選票上「被選舉人」欄填

明被選舉人股東戶號或身份證字號

及姓名。如被選舉人為法人時，選

票之「被選舉人」欄，應填明法人

名稱及其代表人，代表人有數人

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如非

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

及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第九條 

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

填明被選舉人姓名或戶名。惟政府

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

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

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

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

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配合法令規定修正。 

第十條 

選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無效作

為廢票： 

(1) 不用本辦法所規定之選票者。 

(2) 以空白選票投入投票櫃者。 

(3)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4)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戶號或

身份證字號，及分配選舉權數

之任何一項，有塗改者。 

(5)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者

其姓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

不符者；如非股東身份者，其

姓名、身份證字號經核對不符

者。 

(6)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

東相同，而未填寫股東戶號以

資識別者。 

(7) 除填被選舉人姓名及股東戶號

或身份證字號及分配選舉權數

外，夾寫其他圖文者。 

(8) 所填被選舉人名額超過規定應

選名額者。 

(9) 分配選舉權合計超過選舉人持

有選舉權數者。 

第十條 

選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無效： 

(1) 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

者。 

(2)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3)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

者。 

(4) 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

單經核對不符者。 

(5) 除填被選舉人姓名或戶名外，

夾寫其他文字者。 

(6) 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

或二人以上者。 

配合法令規定刪除及修

正。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
	案由：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報表)案，提請  承認。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28,386權
	案由：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110年3月9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第39頁【附件五】。
	2、本公司一○九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280,714,289元，提列10%的法定盈餘公積為新台幣28,034,547元後，累積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501,344,122元，擬分配現金股利每股配發7元，合計為新台幣197,474,970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經此分配後之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303,869,152元。
	2、本公司一○九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280,714,289元，提列10%的法定盈餘公積為新台幣28,034,547元後，累積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501,344,122元，擬分配現金股利每股配發7元，合計為新台幣197,474,970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經此分配後之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303,869,152元。
	3、嗣後若因辦理私募普通股、買回庫藏股或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或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3、嗣後若因辦理私募普通股、買回庫藏股或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或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4、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並於股東會通過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暨其他相關事宜。
	4、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並於股東會通過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暨其他相關事宜。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28,386權
	案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28,386權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28,386權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全面改選第八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三席)案，提請 改選。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28,386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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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
	案由：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報表)案，提請  承認。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96,276權
	案由：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110年3月9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第39頁【附件五】。
	2、本公司一○九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280,714,289元，提列10%的法定盈餘公積為新台幣28,034,547元後，累積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501,344,122元，擬分配現金股利每股配發7元，合計為新台幣197,474,970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經此分配後之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303,869,152元。
	2、本公司一○九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280,714,289元，提列10%的法定盈餘公積為新台幣28,034,547元後，累積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501,344,122元，擬分配現金股利每股配發7元，合計為新台幣197,474,970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經此分配後之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303,869,152元。
	3、嗣後若因辦理私募普通股、買回庫藏股或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或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3、嗣後若因辦理私募普通股、買回庫藏股或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或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4、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並於股東會通過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暨其他相關事宜。
	4、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並於股東會通過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暨其他相關事宜。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96,276權
	案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96,276權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196,276權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全面改選第八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三席)案，提請 改選。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1,216,276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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